行政管理事项名称：工程建设企业技术标准备案

行政管理事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53号）

办理时限：3个工作日

行政管理事项收费依据：本行政管理事项不收费

办理部门：市建委科技教育处

受理方式：书面及网上受理

监督举报电话：63987624

办理程序：
（一）受理

受理条件:

1、申请单位应具有施工资质或房地产开发资质；

　　2、没有相应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

3、企业标准中未涉及他人专利技术或者具有专利授权；

4、企业标准必须经过专家评审，并填写《北京市工程建设企业技术标准备案登记表》。
提交材料：

　　1、企业标准备案申请一份；

　　2、《北京市工程建设企业技术标准备案登记表》一式三份，附电子版； 

　　3、企业标准文本一式五份，附电子版；

　　4、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施工资质或房地产开发资质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5、企业标准中未涉及他人专利技术的检索证明，或专利授权证明材料,并加盖单位公章。
6、企业登陆北京市建设委员会网站办事大厅“工程建设企业技术标准备案”栏目，在线提交有关资料，进行网上备案。

岗位职责及权限：

按照受理标准查验申请材料。

符合标准的，予以受理，向申请人出具行政管理事项受理通知书，并将申请材料转审查人员。

不符合标准但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错误的，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不能当场更正的，向申请人出具行政管理事项补正有关材料通知书，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齐、补正的全部内容。
申请事项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内的，向申请人即时出具行政管理事项不予受理通知书。

时限：即时
（二）审查

标准：

1、没有相应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

2、企业标准中未涉及他人专利技术或者具有专利授权；

3、企业标准必须经过专家评审，并填写《北京市工程建设企业技术标准备案登记表》。

岗位职责及权限：

按照审查标准对受理人员移送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符合标准的，将申请材料转决定人员。

不符合标准的，书面写明审查意见及理由后将申请材料转决定人员。
时限：1个工作日

（三）决定

标准：同审查标准

岗位职责及权限：

对申请事项做出决定。

统一审查意见的，签署意见，转告知人员。

不同意审查意见的，书面提出意见及理由，转告知人员。

时限：1个工作日

（四）告知
岗位职责及权限：
对准予备案的，在1个工作日内制作行政管理事项办理结果通知书和有关文件，并即时向申请人送达。

对于不备案的，在1个工作日内制作行政管理事项办理结果通知书，写明理由和申请人享有的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并将行政管理事项办理结果通知书和申请材料及时退回申请人。

做出行政决定后，将过程中形成的文字材料按要求归档，并定期公示行政决定。
时限：1个工作日（不包括送达期限）

